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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色債券上櫃制度問與答 

一、 何謂綠色債券? 

    綠色債券係指企業或銀行利用舉債方式，將所得資金專門用

於綠色投資計畫(如氣候、環保、節能、減碳等)或綠色投資計畫

之放款的融資工具。綠色債券與一般普通債券的最大區別在於其

資金用途係用於對環境改善具正面效益的「綠色」投資計畫，如

可再生能源、節能減碳、污染防治與控制、生物多樣性保護或自

然資源持續保育如農林業等項目；投資人購買綠色債券和一般普

通公司債券之權益相同，只是發行人募集到的資金是專用於對環

境改善有幫助之計畫。 

    國內外發行人所發行之債券，依據櫃買中心「綠色債券作業

要點」之規定，取具櫃買中心綠色債券資格認可者，並向櫃買中

心申請債券為櫃檯買賣，即為綠色債券。 

 

二、 得申請綠色債券櫃檯買賣之有價證券為何? 

    應為不含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，包括普通公司債、金融債券

及依「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」所發行之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(以下

簡稱「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」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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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資金用途應符範圍? 

    債券所募資金應全數用於綠色投資計畫之支出、償還綠色投

資計畫之債務或綠色投資計畫之放款；若為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，

其資產池須源自綠色投資計畫。 

 

四、 符合綠色債券上櫃之綠色投資計畫內容為何? 

    依據本中心綠色債券作業要點之規定，綠色投資計畫係指投

資於下列事項，並具實質改善環境之效益者: 

(一)、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。 

(二)、 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。 

(三)、 溫室氣體減量。 

(四)、 廢棄物回收處理或再利用。 

(五)、 農林資源保育。 

(六)、 生物多樣性保育。 

(七)、 污染防治與控制。 

(八)、 水資源節約、潔淨或回收循環再利用。 

(九)、 其他氣候變遷調適或經本中心認可者。 

 

五、 如何申請綠色債券櫃檯買賣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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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發行綠色債券者，應先檢具綠色債券資格認可申請書及其附

件向本中心申請綠色債券資格認可文件，本中心於受理日起三個

營業日內審查完畢，符合規定者，本中心得出具綠色債券資格認

可文件，發行人於取具前開資格認可文件後二個月內向本中心申

請綠色債券上櫃。 

流程如下: 

 普公司債、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 

1.申請綠色債券資格認可   

2.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/申請核准   

3.申請櫃檯買賣 

 金融債券 

1.申請綠色債券資格認可     

2.申請債券櫃檯買賣 

(須經主管機關申報生效者，得於向本中心申請綠色債券資格

認可之前或之後，向主管機關申報發行) 

 

六、 申請綠色債券上櫃，所需相關認證之機制為何? 

    包括債券發行前之綠色投資計畫與資金運用計畫，及債券發

行後之資金運用情形等，原則應經認證機構出具評估意見或認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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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。 

(一)、 發行前綠色投資計畫： 

1. 須經政府機關出具符合綠色投資計畫之證明文件，或由

國內外認證機構出具符合綠色投資計畫之評估意見或

認證報告。 

2. 本國銀行、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及具能源供應專業之國營

事業，得依國際金融市場慣例之綠色債券原則自行出具

符合綠色投資計畫之評估意見。 

3. 申請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之綠色債券資格認可(如發行

人為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)者，應由國內外認證機

構出具其資產池是否符合綠色投資計畫之評估意見或

認證報告。 

 

(二)、 發行前綠色資金運用計畫： 

1. 發行人應訂定綠色債券資金運用計畫，且須認證機構確

認其計畫對綠色投資計畫具可行性、合理性及有效性。 

2. 具能源供應專業之國營事業，則得檢附其經行政院或立

法院審議通過之預算案，說明其預算案與綠色債券資金

運用計畫之相關性，自行出具資金運用計畫評估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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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 發行後資金運用情形： 

1. 應每年經認證機構出具其資金運用情形符合資金運用

計畫之評估意見或認證報告。 

2. 具能源供應專業之國營事業，得依據相關預算案執行情

形之帳務明細，自行出具相關評估意見。 

 

七、 綠色債券公開說明書應另揭露之資訊內容? 

    綠色債券之發行人，應另於公開說明書揭露綠色投資計畫或

綠色投資計畫之放款、認定標準、環境效益評估、資金運用計畫

及認證機構相關資訊等內容。 

    發行人發行金融債券，應於金融債券發行要點中揭露前開相

關資訊。 

   

八、 可在本中心網站何處下載綠色債券申請上櫃之相關書件： 

    發行人可於本中心網站:「首頁/債券/業務服務/發行人申辦

債券上櫃/債券發行文件下載」，下載各類債券櫃檯買賣申請(報)

書，及綠色債券資格認可申請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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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綠色債券發行後應辦理之資訊揭露? 

    發行人於綠色債券櫃檯買賣後，除了應依本中心「對有價證

券上櫃公司資訊作業辦法」第三條之一、第三條之二或外幣計價

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規定應辦理定期或不定期之申報與公告外，

另應於綠色債券存續期間或資金運用期間，每年於年度財務報告

公告後三十日內，請認證機構出具其綠色債券之資金運用情形符

合資金運用計畫之評估意見或認證報告，並將資金運用情形併同

前揭評估意見或認證報告於本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

統公告。 

十、 如何查詢本中心已上櫃未到期之綠色債券發行資訊? 

    得至本中心網站 http://www.tpex.org.tw：「首頁/債券/發行資

料/綠色債券發行資料」查詢目前上櫃之綠色債券相關發行資訊。 

http://www.tpex.org.tw：首頁/債券/發行資料/
http://www.tpex.org.tw：首頁/債券/發行資料/

